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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文件

静府发〔2021〕7号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关于批转区金融办《静安区促进金融业发展

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彭浦镇政府：

区金融办《静安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意见》已经区政府第

224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批转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8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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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安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意见

为加快推进静安金融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，建设上海全球资

产管理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重要承载区，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

心，全力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，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

力，依托静安区“全球服务商计划”，重点集聚和培育一批高能

级金融企业，推动经济更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1．支持金融企业集聚。大力支持具有行业竞争力和国际影

响力的各类金融企业落户，加大对持牌金融机构、创业投资和股

权投资企业、外资资产管理机构、融资租赁公司、金融科技企业

等重点金融企业的支持力度，吸引其入驻静安发展。

2．推动金融产业增能增效。支持各类金融企业扩大经营规

模、提升发展能级，鼓励金融企业在静安拓展业务布局，增设子

公司、分公司或分支机构，引导其上下游关联企业落户静安，鼓

励和引导金融企业深挖潜力，积极开展业务创新，提升行业影响

力。

3．优化金融产业生态。汇聚各类金融资源要素，支持金融

要素交易平台在静安发展，吸引金融专业服务机构、金融行业协

会和金融研究机构等入驻静安，发挥其在金融产业发展中的支撑

和配套作用。

4．强化金融服务实体功能。鼓励社会资本对符合本区发展

规划的产业领域进行投资，支持各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企业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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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企业。

5．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。鼓励、引导和支持

各类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，鼓励企业在主板、科创板、创业

板及境外重点板块上市，持续提升企业经营能力，促进我区经济

结构优化升级。

6．强化金融人才服务保障。持续优化金融人才服务举措，

支持区内金融企业引进各类金融高端人才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

政策规定，为符合相关条件的金融人才在落户、医疗保障、子女

入学及人才公寓申请等方面提供便利。

7．支持举办行业重大活动。支持具有一定影响力、有助于

提升本区金融产业发展环境的各类国际级、国家级峰会、学术研

讨会、论坛等活动在静安举办。

8．打造金融专业化特色化服务体系。打造“组团服务、专

员跟进”服务模式，为重点金融企业提供全流程、全周期、全方

位服务，支持企业在静安做大做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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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3 日印发


